
【旅遊喜好大調查，立即回答抽雙人電影票】 
 

活動期間（即日起至 2017/8/14 晚上 11:59）回答旅遊喜好大調查即可抽華納雙人電

影票（活動共抽出 5 名），得獎名單將於 2017/8/17 下午 3:00 前於星展（台灣） LINE 

官方帳號動態消息公佈。 

透過本活動加入星展豐盛理財並申辦網路/行動銀行可享 7-11 禮券 500 元。 

 

*抽電影票活動僅限郵件寄送地區為台灣地區的粉絲參加 

 

注意事項  

1.參加者參加本活動之同時，即代表同意本活動辦法及注意事項之內容與條款。  

2.參加者參加本活動時即同意星展銀行(台灣) (下稱「本行」)得依下列告知事項內容蒐

集、處理及利 用參加者之個人資料：(1)蒐集之目的：進行本活動及寄送贈獎；(2)蒐集

之個人資料類別：姓名、電子 郵件信箱、地址；(3)個人資料利用之(a)期間： 2017/8/17 

至本活動所有事項辦理完結止。(b)地區：台灣(包含台、澎、金、馬等地區)。(c)對象：

星展銀行(台灣)總行及國內分支機構所在地。(d)方式： 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

之利用方式；(4)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，參加者就本行保有參加者之個 人資料得行使

下列權利：(a)得向本行查詢、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，而本行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 

費用。(b)得向本行請求補充或更正，惟依法參加者應為適當之釋明。(c)得向本行請求

停止蒐集、處理 或利用及請求刪除，惟依法本行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，得不依參加者

請求為之。(5)參加者不提供個人 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：參加者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

人資料，惟參加者若拒絕提供，本行將無法進行 本活動致可能無法提供(威秀電影票)

給予中獎者。  

3.得獎名單將於 2017/8/17 下午 3:00 公布於星展(台灣)LINE 官方帳號動態消息。參

加者同意且授權 本行公布其[姓名]。得獎粉絲須自行至星展銀行(台灣)LINE 官方帳號

動態消息得獎名單，星展銀行(台灣)會以 email 的方式請中獎人提供姓名、郵件寄送地

址及聯絡電話。本行將於收到上開訊息後以郵局 掛號方式寄送至上開郵件寄送地址 

(限台、澎、金、馬地區，海外將不在本活動贈獎郵寄範圍)。本行恕不提供其它領取方

式。於本行以 email 連絡中獎人後，中獎本人如位於 2017/8/31 前主動與本行聯絡，

將視為中獎人自動放棄中獎資格。  

4.若參加者所遞交之資料有錯漏或不正確，以致本行未能寄出贈獎或贈獎未能寄達，該

得獎者視同放棄中獎資格，不得要求本行寄送或補送贈獎。  

5.任何因電腦、網路等技術問題而引致參加者所遞交的資料有遲延、遺失、錯誤、無法

辨識等情況，本行毋須負任何責任。所有與本活動有關之日期及時間（包括但不限於參

加活動之日期及時間）均以本行系統顯示之時間為準。本行毋須就贈獎之遺失、延遲或

誤投，負任何責任。  



6. 星展豐盛理財客戶：係指於本行之月均額總資產如達新台幣 200 萬元(含) (或等值外

幣)以上者，得申請成為星展豐盛理財客戶。總資產包括各存款帳戶餘額、各投資商品

之投資現值(以參考價格計算之，如無參考價格，則以投資商品之名目本金計算及經由

星展銀行(台灣)投保之各項有效保單所繳交之累計保險費加總計算)。星展豐盛理財客戶

帳戶之月均額總資產若未達上述最低要求者，應支付本行帳戶管理費每月新台幣 500

元整。 

7.新客戶定義: 於 2017/8/4 前非本行之既有個人客戶(亦非寶華及泛亞銀行時期客戶，

並於活動期間於本行活動網頁申請且成為星展豐盛理財新客戶。若曾為本行(或寶華及

泛亞銀行)個人客戶，後已銷戶者，亦非符合本活動新客戶之定義。 

8.本活動恕不得與本行其他豐盛理財優惠活動(例如客戶推薦客戶活動)合併適用。客戶

若同時參加本行其他豐盛理財行銷贈獎/抽獎活動，將以本行系統留存參加時間為依據，

不得重複領獎/中獎。 

9.贈/獎品使用方式應依商品供應商之規定辦理。本行非贈/獎品供應商並與供應商無合

夥、經紀、代理或保證關係，對贈/獎品之生產製造及服務均不負任何責任，如有瑕疵

得逕洽供應商。 

10.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，本活動之贈/獎品係屬受贈/獎者之其他所得，本行將依各類所

得扣繳率標準之規定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，並於會計年度終了後寄發扣繳憑單予得獎

人。 

11.本行有權決定取消、終止、修改、延遲或暫停本活動。活動如發生任何爭議，概以

本行針對爭議事實 分析後作出之決定為準。本活動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中華民國法令

規定辦理。 

 


